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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5_B7_E5_86_9C_E6_c25_222107.htm 审判长、审判员： 根

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我作为xx县xxx农村信用合作

社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今天的诉讼活动。开庭前，我认真进行

了调查，查阅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司法解释。今天又

参加了法庭调查，对本案的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现依据事

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储蓄合

同关系 有效存款关系的认定必须以具备符合要式的存款凭证

为前提。信用代办站代理农村信用社吸收存款应当以信用社

名义进行，其向储户出具的存单应当是信用社的格式化存单

或者存折，且应加盖信用社或信用站的储蓄业务专用章，否

则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储蓄存款关系。 原告提供的存款白条没

有加盖陈xx所在信用代办站或者被告的储蓄业务专用章，也

没有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无从认定该凭证为

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合同法》第32条“当事人采用

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

成立”的规定，该储蓄合同不能成立，因此原被告之间不存

在合法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 二、陈xx非法吸收存款的行为

属于无权代理，应当由其承担民事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1999

年10月8日银发［1999］335号《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

办业务管理的意见》第二部分规定“农村信用社与代办员之

间是委托与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的关系，代办员不是农村信

用社的职工”。该规定很明确，信用站的行为属于代理。 

陈xx超越被告授权，擅自对外出具存款白条，属于无权代理



行为，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规定，无权代理未

经被代理人追认的，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因此，本案应当由

行为人陈xx承担民事责任，被告不应当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三、本案陈xx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 根据法律

规定，职务行为只能发生在单位与本单位职工之间，本案中

，陈xx属于被告的业务代理人，而非被告的职工，因此本案

中陈xx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其后果只能由

陈xx本人承担，而不能由被告承担。 四、本案陈xx的行为不

构成表见代理 无权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民事活

动，才有可能构成表见代理，本案中，从原告提供的凭证来

看，该凭证没有被告的储蓄业务专用章，也无被告法定代表

人的签章，我们无从认定该凭证是以被告的名义出具的，其

不符合表见代理的前提条件。 此外，表见代理中，相对人必

须是善意相对人，且无过失。本案中，被告提供的证据可以

证实，原告代理人其母马xx此前曾经在被告处存款，且持有

合法有效的存款凭证，原告代理人其母马xx应当明知信用社

合法存款凭证的样式。在明知信用社合法存款凭证样式的情

况下，原告代理人其母亲马xx仍然接受陈xx出具的存款白条

，主观过错十分明显，其没有正当理由相信陈xx出具的为信

用社合法存款凭证，因此，本案陈xx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 五、本案原告与陈xx恶意串通从事高利贷违法活动，其违

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陈xx在xx县公安局依法对其讯问时供述

，原告的代理人其母亲马xx是为牟取高于银行存款利息而找

到陈xx的，在陈xx明确表示高利息必须通过放高利贷才能取

得时，原告代理人其母马xx仍将款项交付陈xx，并接受陈xx

出具的存款白条。 原告代理人其母马xx在明知信用社合法存



款凭证样式的情况下将资金交付陈xx，并接受存款白条，其

行为性质十分明显，属于与陈xx恶意串通从事高利贷违法活

动；其目的十分明显，是为了牟取非法高息。对于恶意串通

从事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不受法律保护，

对由此造成资金被骗的损失，依法应当由原告承担与其过错

相应的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形成合法

有效的储蓄合同关系，原告通过代理人其母马xx与陈xx恶意

串通从事高利贷违法活动，该民事行为自始不受法律保护，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上意见，请合议

庭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河南省平顶山市城市信用社张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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